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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
總

則
 

 

（（ （（
一一 一一

）） ））
定

 
 

名
：

香
港

德
明

校
友

會
（

下
簡

稱
本

會
）

 
 

（（ （（
二二 二二

）） ））
宗

 
 

旨
：

為
聯

繫
歷

年
曾

任
職

或
就

讀
於

香
港

德
明

院
校

之
教

 

職
員

工
、、 、、

學
生

及
香

港
德

明
童

軍
旅

童
軍

。
緬

懷
昔

 

日
在

校
情

誼
，， ，，

令
散

居
於

香
港

及
海

內
外

之
員

生
，

 

藉
校

友
會

之
組

成
運

作
、、 、、

統
籌

活
動

，
作

為
延

續
聚

 

首
平

台
，

得
以

貫
徹

「
一

日
德

明
員

生
，

一
世

德
明

 

校
友

」
之

精
神

。
 

 

（
三

）
會

 
 

址
：

以
當

屆
會

長
之

住
址

為
會

址
。

 

 

第
二

章
：

會
員

及
會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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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一 一一

）） ））
會

 
 

員
：

凡
曾

任
職

或
就

讀
於

香
港

德
明

書
院

；
德

明
中

小
學

 

；
德

明
英

文
書

院
。

日
校

部
；

下
午

班
部

；
晚

班
部

 

及
夜

校
部

各
級

學
員

、
德

明
童

軍
旅

成
員

。
須

填
具

 

申
請

表
，

經
本

會
核

定
批

准
得

成
為

會
員

。
 

 

（（ （（
二二 二二

）） ））
會

 
 

費
：

經
本

會
核

准
成

為
會

員
，

須
一

次
過

繳
納

會
費

(港
幣

 

壹
佰

圓
正

)。
並

由
本

會
發

出
會

員
證

，
以

資
識

別
。

 

 

第
三

章
：

架
構

及
組

織
 

 

（（ （（
一一 一一

）） ））
    會

員
大

會
：

為
本

會
最

高
決

策
組

織
。

每
年

由
會

長
召

開
會

議
一

 

   次
，

議
決

本
會

當
年

度
會

務
工

作
計

劃
；

省
覽

年
度

 

財
務

結
算

文
件

，
選

舉
「

理
監

事
會

」
成

員
及

相
關

事
宜

。
 

Ⅰ
：

所
有

合
資

格
會

員
均

有
出

席
「

會
員

大
會

」
權

 

利
及

行
使

投
票

權
。

 

Ⅱ
：

有
關

「
會

員
大

會
」

之
運

作
參

閱
（

附
則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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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二 二二

）） ））
理

事
會

：
為

本
會

執
行

會
務

組
織

。
每

兩
個

月
由

理
事

長
召

開
會

 

議
一

次
，

執
行

「
會

員
大

會
」

議
決

事
項

及
處

理
本

會
 

日
常

會
務

工
作

。
 

Ⅰ
：

「
理

事
會

」
理

事
共

十
七

名
組

成
，

由
會

員
於

 

「
會

員
大

會
」

投
票

選
出

，
任

期
叁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理

事
得

互
選

各
職

部
人

選
。

 

Ⅱ
：

有
關

「
理

事
會

」
之

運
作

參
閱

（
附

則
三

）
。

 
 

（（ （（
三三 三三

）） ））
監

事
會

：
為

本
會

監
察

審
核

組
織

。
每

兩
個

月
由

監
事

長
召

開
會

 

議
一

次
，

監
察

「
理

事
會

」
運

作
情

況
及

審
議

本
會

財
 

務
結

算
報

告
並

仲
裁

涉
及

本
會

事
務

爭
議

事
項

。
 

Ⅰ
：

「
監

事
會

」
監

事
共

五
名

組
成

，
由

會
員

於
「

會
 

員
大

會
」

投
票

選
出

，
任

期
叁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監

事
得

互
選

各
職

部
人

選
。

 

Ⅱ
：

有
關

監
事

會
之

運
作

參
閱

（
附

則
四

）
。

 

 

（
四

）
組

 
織

：
Ⅰ

會
 

長
：

領
導

本
會

一
切

會
務

事
宜

。
對

外
代

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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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負

責
召

開
「

會
員

大
會

」
並

為
大

會
當

然
主

席
。

 

Ⅱ
理

事
長

：
負

責
處

理
本

會
日

常
會

務
工

作
，

執
行

 

「
會

員
大

會
」

及
「

理
事

會
」

議
決

事
項

，

對
外

代
表

本
會

並
負

責
召

開
「

理
事

會
」

 

會
議

及
為

會
議

主
持

人
。

 
 

Ⅲ
副

理
事

長
：

（
內

務
）

襄
助

理
事

長
處

理
本

會
內

部
 

會
務

工
作

。
遇

理
事

長
出

缺
，

署
任

理
 

事
長

職
務

。
 

 

Ⅳ
副

理
事

長
：

（
外

務
）

襄
助

理
事

長
處

理
本

會
對

外
 

事
務

工
作

。
遇

理
事

長
及

副
理

事
長

（
內

 

務
）

同
時

出
缺

，
署

任
理

事
長

職
務

 。
 

 

Ⅴ
秘

書
：

負
責

處
理

本
會

一
切

文
件

公
函

檔
案

。
擬

就
 

各
項

會
議

議
程

及
寄

發
召

開
會

議
信

件
；

彙
 

集
理

事
或

會
員

遞
交

有
關

會
議

之
文

件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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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會

議
前

傳
達

予
各

理
監

事
或

出
席

議
會

者
 

。
在

各
項

會
議

中
擔

任
為

會
議

紀
錄

者
；

撰
 

述
有

關
會

議
紀

錄
報

告
，
分

發
予

各
理

監
事

 

參
閱

並
存

檔
保
管

。
 

 

Ⅵ
司
庫

：
負

責
處

理
本

會
一

切
財

務
收
支

工
作

。
每

月
 

編
列
收
支

報
告

表
及

每
年

度
結

算
總
收
支

表
 

及
資
產

負
債

表
，

於
會

議
時
向

「
理

事
會

」
 

報
告

及
經

「
監

事
會

」
稽

核
通

過
。

並
將

有
 

關
文

件
及
收
支
憑
據
存

檔
保
管

。
 

 

Ⅶ
理

事
：
除
上
列

主
要

職
位

外
，

理
事

會
可
按

會
務

所
 

需
，
建

議
設
立

相
關

職
部

，
分

由
各

理
事

選
 

任
掌
管

。
 

 

Ⅷ
監

事
長

：
負

責
監
督

及
稽

核
「

理
事

會
」

處
理

會
務

 

之
運

作
，

負
責

召
開

「
監

事
會

」
會

議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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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會

議
主

持
人

。
 

 

Ⅸ
監

事
：
除
上
列

主
要

職
位

外
，

「
監

事
會

」
可
按

會
 

務
所
需

，
建

議
設
立

相
關

職
部

，
分

由
各

監
 

事
選

任
掌
管

。
 

 

Ⅹ
名
譽

職
位

：
「

理
事

會
」
可
按
需
要

，
經

議
決
後
委

 

聘
校

友
或
社
區

人
士

出
任
義

務
職
位

，
 

作
為

會
務
諮
詢
顧
問

。
 

 

第
四

章
：

經
 

 
費

 
 

本
會

經
費

主
要
來
源

，
為

校
友
獲

准
加
入

為
會

員
時

，
一

次
過

繳
納

港
幣

 

壹
佰

圓
正

會
費

外
。
可

經
「

理
事

會
」

議
決

，
在
無

任
何

附
加
條

件
下
接

 

納
校

友
或
社
區

人
士
贊

助
經

費
。

 

 

第
五

章
：
懲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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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

會
員

或
理

監
事

，
有
違
反

本
會

會
章

或
行

為
有
損

本
會
聲
譽

者
，

或
 

觸
犯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法
例
︾

，
經

「
理

監
事

會
議

」
議

決
，
可

 

作
出
譴

責
，
嚴
重

者
可
撤
銷
其

會
員

資
格

。
 

 

第
六

章
：
修

 
 
訂

 
 

本
會

章
共

七
章

、
九
條

、
十

七
款

、
四

附
則
．

經
「

會
員

大
會

」
通

過
執

 

行
。
如

有
任
何
修
訂

會
章
建

議
，
必

須
經

「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
審

議
再

 

提
交

會
員

大
會

議
決
通

過
修
訂

，
方

作
定

案
。

 

 

第
七

章
：

附
 

 
則

（
一

）
會

員
審

核
 

 

１
：

所
有

申
請
入

會
之

校
友

，
必

須
填
寫

由
本

會
印
備

 

之
「
入

會
申

請
表

」
乙
份

。
 

２
；

所
有

填
妥

之
「
入

會
申

請
表

」
須

由
本

會
「

會
籍

 

部
」

審
核

，
經

本
會

「
理

事
會

」
批

准
方
可

成
為

 

本
會

正
式

會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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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所
有

申
請
入

會
之

校
友

在
填

具
「
入

會
申

請
表

」
 

時
，
必

須
同

時
一

次
過

繳
納

會
費

（
港

幣
壹

佰
 

圓
正

）
。
如
不
獲
接

納
為

會
員
該
款
將
獲
退
回

。
 

４
：

所
有
獲

審
批
接

納
為

會
員

之
校

友
，
將

由
本

會
 

發
出

「
會

員
證

」
，

以
資

識
別

。
 

 

附
 

 
則

：
（

二
）

會
員

大
會

 

 

１
：

為
本

會
最

高
權
力

決
策

組
織

，
每

年
由

會
長

召
 

開
會

議
一

次
。

 

２
：
如

經
會

員
三
分

之
一

人
數

書
面
要
求

，
會

長
必

 

須
於
接
獲

文
件
後

，
於
卅

日
內

召
開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
 

３
：
如

經
「

理
事

會
」

議
決
通

過
要
求

召
開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

會
長
必

須
於
卅

日
內

召
開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
 

４
「

會
員

大
會

」
或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必

須
有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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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數

合
資

格
會

員
出

席
方

為
合
法

。
 

５
：
如

出
席

「
會

員
大

會
」

會
員

人
數
未

達
法

定
數

 

目
，
可
宣
佈
流

會
，

會
長

須
於

十
四

日
內

召
開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
出

席
會

員
人
數

以
上

次
 

流
會
數
目

過
半
數

為
合
法

人
數

。
 

６
：

所
有

擬
提

交
「

會
員

大
會

」
或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討
論

之
議

程
，
必

須
於

召
開

會
議

日
期

 

十
四
天

前
送

達
本

會
「

秘
書

處
」

。
 

７
：

所
有
提

交
「

會
員

大
會

」
或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之
議

程
，
必

須
經

「
理

事
會

」
審

議
通

過
及
安

 

排
議

程
。

 

８
：

秘
書

處
必

須
於

召
開

會
議

日
期

七
日

前
通
知

所
 

有
合

資
格

會
員

。
 

９
：

會
長

為
「

會
員

大
會

」
或

「
特

別
會

員
大

會
」

 

之
會

議
主

持
人

。
如

遇
會

長
出

缺
，
應

由
理

事
 

長
出

任
。
如

會
長

及
理

事
長

同
時

出
缺

，
可

於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會

員
中

，
投

票
選

出
主

持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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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主

持
會

議
之

權
力
與

會
長

相
同

。
 

 

附
 

 
則

（
三

）
理

事
會

 
 

１
：

為
本

會
執

行
會

務
組

織
，

每
兩

個
月

由
 

理
事

長
召

開
例

會
會

議
一

次
。

 

２
：
如

經
理

事
三

人
書
面
要
求

，
理

事
長
必

 

須
於
接
獲

文
件
後

，
於

十
四

日
內

召
開

 

「
特

別
理

事
會

」
。

 

３
：

「
理

事
會

」
必

須
有

過
半
數

理
事

出
席

 

方
為

合
法

。
 

４
：
如

出
席

「
理

事
會

」
理

事
人
數
未

達
法

 

定
數
目

，
可
宣
佈
流

會
，

理
事

長
須

於
 

十
日

內
召

開
「
特

別
例

會
」

。
 

５
：

所
有

擬
提

交
「
例

會
」

或
「
特

別
例

會
」

 

討
論

之
議

程
，
必

須
於

召
開

會
議

日
期

 

十
四

日
前
送

達
本

會
秘

書
處

。
 

６
：

秘
書

處
必

須
於

召
開

會
議

日
期

七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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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所
有

理
事

。
 

７
：

理
事

長
為

「
例

會
」

或
「
特

別
例

會
」

 

之
會

議
主

持
人

。
如

遇
理

事
長

出
缺

，
 

應
由

副
理

事
長

（
內

務
）

出
任

。
如

理
 

事
長

及
副

理
事

長
（

內
務

）
同

時
出

缺
 

，
應

由
副

理
事

長
（

外
務

）
出

任
。
如

 

所
有

正
，

副
理

事
長

同
時

出
缺

，
可

於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理

事
中

，
投

票
選

出
臨

 

時
主

持
人

，
其

主
持

會
議

之
權
力
與

理
 

事
長

相
同

。
 

 

附
 

 
則

（
四

）
監

事
會

 
 

１
：

為
本

會
監

察
審

核
組

織
，

每
兩

個
月

由
監

事
長

召
 

開
例

會
會

議
一

次
。

 

２
：
如

經
監

事
三

人
書
面
要
求

，
監

事
長
必

須
於
接
獲

 

文
件
後

，
於

十
四

日
內

召
開

「
特

別
監

事
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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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
監

事
會

」
必

須
有

過
半
數

監
事

出
席
方

為
合
法

。
 

４
：
如

出
席

「
監

事
會

」
監

事
人
數
未

達
法

定
數
目

，
 

可
宣
佈
流

會
，

監
事

長
須

於
十

日
內

召
開

「
特

別
 

例
會

」
。

 

５
：

所
有

擬
提

交
「
例

會
」

或
「
特

別
例

會
」
討
論

之
 

議
程

，
必

須
於

召
開

會
議

日
期

十
四

日
前
送

達
本

 

會
秘

書
處

。
 

６
：

秘
書

處
必

須
於

召
開

會
議

日
期

七
日

前
通
知

所
有

 

監
事

。
 

７
：

監
事

長
為

「
例

會
」

或
「
特

別
例

會
」

之
會

議
主

 

持
人

。
如

遇
監

事
長

出
缺

，
應

由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監
事

中
，

投
票

選
出
臨

時
主

持
人

，
其

主
持

會
議

 

之
權
力
與

監
事

長
相

同
。

 

  
 

 
 

 
 

 
 

 
 

 
 

 
 

 
 

香
港

德
明

校
友

會
 

 

公
 
元

 
二

 
0
 
一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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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會

 員
 加

 入
 程

 序
 

】
 

 

一
、
將

「
入

會
申

請
表

」
郵

寄
或

交
予
欲
加
入

成
為

會
員

之
校

友
。

 
 

二
、

申
請

人
填
妥

「
入

會
申

請
表

」
後

，
將

「
H

K
$

1
0

0
支

票
」

連
同

「
入

會
申

請
 

表
」

寄
回

「
香

港
德

明
校

友
會

」
通
訊
地

址
：

「
香

港
九
龍
旺
角
郵
政

信
箱

 

7
9

8
9
1
號

」
(信
箱
鎖
匙
保
管

人
為

會
長

及
理

事
長

)或
將

「
H

K
$

1
0

0
現
金

」
連

 

同
「
入

會
申

請
表

」
交

予
相
熟

理
監

事
轉

交
。

 
 

三
、
入

會
申

請
經

「
理

事
會

」
通

過
後

，
該

校
友
即
可
加
入

成
為

正
式

會
員

。
 

 四
、
上
述

文
件

經
「

財
務

」
理

事
收
妥
後

，
將

「
入

會
收
據

」
及

「
入

會
申

請
表

」
 

交
予

「
會
籍

」
理

事
，
將
新

會
員

資
料
編
號
存

檔
及
簽

發
「

會
員

證
」

(必
須

 

過
膠

)，
并
將

「
入

會
收
據

」
及

「
會

員
證

」
寄

交
新

會
員

。
同

時
於

下
一

期
 

會
訊

公
佈
新

會
員

名
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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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構 及 組織  ※ 

 

 
【會 長】 

 

 
 

 

 

【監事長】         【理事長】 

              【副（內務）理事長】 

                       【副（外務）理事長】 

 

 

 

 

 

 

 

 

 

 

 

 

 

 

會 員 大 會 

監 事 會 理 事 會  

秘
 
書

 

財
 
務

 

會
 
籍

 

公
 
關

 

聯
 
誼

 

文
 
書

 

學
 
術

 

稽
 
核

 

康
 
樂

 

監
 
事

 

審
 
查

 

總
 
務

 

評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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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德 明 校 友 會 歷 屆 社 旗 

第一屆 

正氣社 

1941年 正氣社     1948 年 冠社      1949 年 協社        1950年曦社 

1951年 智社        1952年 雷社     1953年 博社        1954年 鋒社 

1955年 德社        1956年 明社     1957年 浩社         1958年 碧社 

1959年 復社       1960年 光社       1961年 忠社        1962年 勇社 

1963年 凱社          1964年 剛社        1965年 毅社     1966年 仁社 



第３７屆  
見  社 

 

第３８屆  
賢  社 

 

第３９屆  
思  社 

 

第４０屆  
齊  社 

 

                

1967年 義社     1968年 誠社       1969年 信社       1970年 廉社 

1971年 勤社      1972年  興社      1973年 華社        1974年 建社 

1975年 國社      1976年 真社        1977年 善社       1978年 美社 

1979年 莊社      1980年 敬社        1981年 自社       1982年 強社 

1983年 見社       1984年 賢社       1985年 思社        1986年 齊社 


